关于研究生培养经费学校减半拨发的处理意见
从2007级研究生开始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，导师指导研究生要交纳资助费，具体如下：
	 培养层次
	资助类别（专业）
	第一名

（元/生.年）
	第二名

（元/生.年）
	第三名

（元/生.年）
	第四名

（元/生.年）

	硕士生
	Ⅰ类（中共党史、国际关系、中外政治制度）
	300
	600
	900
	1800

	 
	Ⅱ类（行管、教经、土管、社保、劳经、信管、图书情报、档案）
	800
	1600
	2400
	4800

	博士生
	Ⅰ类（政治学理论）
	1200
	2400
	3600
	7200

	 
	Ⅱ类（行管、教经、土管、社保、劳经、信管、非传统安全、企管）
	3000
	6000
	9000
	18000


注：①表中的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分别指导师当年录取的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非在职研究生。

②如果特殊情况下需要招收第四或以上名研究生，其资助金额在第三名的基础上加倍，但每名导师当年招收的研究生最多不超过5名。

③Ⅰ类：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教育学；Ⅱ类：经济学、法学、管理学、理学、农学、医药学（除临床医学外）。

